














附件一

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大家好：

首先感謝各位股東長期以來對志聖的支持，為各位股東報告 111 年度營業狀況：

(一)營業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11 年 110 年 增(減)比例

營業收入淨額 5,366,976 5,723,265 -6.2% 

營業毛利 1,908,005 1,941,841 -1.7% 

營業費用 1,178,172 1,201,725 -2.0% 

營業利益 729,833 740,116 -1.4% 

營業外收(支) 230,932 134,856 71.2% 

稅後淨利 782,622 716,406 9.2% 
歸屬於母公司淨利 718,965 660,294 8.9% 

(二)財務收支及獲利能力的概況：

近年受中美關係、COVID-19 等國際情勢影響，使得產業鏈及貿易生態產生巨大的轉

變。志聖靈活地調整組織，以變形蟲隊形敏捷地適應大環境轉變；並發展多方面的產學合

作，藉以深化並擴大核心技術；志聖及 G2C+聯盟夥伴以 T 型策略，橫向連結聯盟夥伴資

源、縱向落實隱形冠軍精神，於今年續創獲利新高的佳績。

展望 2023 年，志聖擴大 G2C+聯盟夥伴的陣容與核心技術，以創新模式穩固及深化既

有行業、產品、客戶，配合 ESG 與 AI 趨勢開拓新行業與新應用；搭配產業在地化趨勢，

提供 One Stop Shopping 一站式服務，滿足客戶需求，打造更好的服務；同時善盡企業社

會責任，落實「合力共創、同行致遠」的精神，為顧客、股東及員工創造更大的價值。

負責人：梁茂生     總經理：梁又文     主辦會計：賴秋燕

1. 財務結構：

股東權益與資產比率 ＝ 42.48%
負債與資產比率 ＝ 57.52%

2. 償債能力：

流動比率 ＝ 155.10%
速動比率 ＝ 126.12%

3. 獲利能力：

資產報酬率 ＝  9.26%
股東權益報酬率(ROE) ＝ 22.03%
純益率 ＝ 13.40%
每股盈餘(EPS) ＝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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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含個體及合併財

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其中財務報表（含個體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委

託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李典易會計師及江采燕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無

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審計

委員會審查，認為尚無不符，爰依照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二百

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此致

本公司一一二年股東常會

志聖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朱知遠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二 年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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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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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公司章程」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正前 修正後 
修正原

因 

第三十一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 1%~9%為員工

酬勞，由董事會決議以股票或現金分派發

放，其發放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

司員工； 

本公司得以上開獲利數額，由董事會決議提

撥不超過 2.25%為董事酬勞。員工酬勞及董

事酬勞分派案應提股東會報告。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

額，再依前項比例提撥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

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餘: 

一、依法繳納稅捐， 

二、彌補累積虧損後， 

三、再提 10%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

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得不再

提列， 

四、其餘再依法令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

公積； 

如尚有餘額，併同累積未分配盈餘，由董事

會視公司營運情況酌予保留部份後擬具分配

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股東股息紅利。

並依第三十一條之一本公司股利政策。 

本公司依法授權董事會得以特別決議，將應

分派股息及紅利之全部或一部以發放現金之

方式為之，並報告股東會，不適用前項應經

股東會決議之規定。 

第三十一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 1%~9%為員工

酬勞，由董事會決議以股票或現金分派發

放，其發放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

司員工； 

本公司得以上開獲利數額，由董事會決議提

撥不超過 2.25%為董事酬勞。員工酬勞及董

事酬勞分派案應提股東會報告。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

額，再依前項比例提撥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

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餘: 

一、依法繳納稅捐， 

二、彌補累積虧損後， 

三、再提 10%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

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得不再

提列， 

四、其餘再依法令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

公積； 

如尚有餘額，併同累積未分配盈餘，由董事

會視公司營運情況酌予保留部份後擬具分配

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股東股息紅利。

並依第三十一條之一本公司股利政策。 

本公司依法授權董事會得以特別決議，將應

分派股息及紅利之全部或一部以發放現金之

方式為之，並報告股東會，不適用前項應經

股東會決議之規定。 

本公司得依法令規定分派法定盈餘公積及資

本公積，以發行新股方式為之時，應提請股

東會決議分派之；以現金方式為之時，應經

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

配合法

令修訂

，以利

彈性運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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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過二分之一決議，並報告股東會。 

第三十五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第 一 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四月六日

第 二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第 三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七月十六日

第 四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十月十三日

第 五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年三月十六日

第 六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三月三十日

第 七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十月十一日

第 八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十月二十日

第 九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八月十一日

第 十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十月三十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五月九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四月八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四月二十六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六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十五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五日

第二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五日，但

第三十三條修正後條文自主管機關發布實施日期（中

華民國九十七年一月一日）起適用。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九日。

第二十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九日。

第二十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七日。

第二十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年六月十六日。

第二十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第三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五年六月十四日。

第三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六年六月八日。

第三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第三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八年六月十三日。 

第三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第三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第三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九日 

第三十五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第 一 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四月六日

第 二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第 三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七月十六日

第 四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十月十三日

第 五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年三月十六日

第 六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三月三十日

第 七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十月十一日

第 八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十月二十日

第 九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八月十一日

第 十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十月三十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五月九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四月八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四月二十六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六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十五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五日

第二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五日，但

第三十三條修正後條文自主管機關發布實施日期（中

華民國九十七年一月一日）起適用。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九日。

第二十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九日。

第二十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七日。

第二十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年六月十六日。

第二十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第三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五年六月十四日。

第三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六年六月八日。

第三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第三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八年六月十三日。 

第三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第三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九日 

第三十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股東常會決議通過。 

增列修

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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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志聖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二年度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辦法 

第一條 目的 

本公司為吸引及留任公司所需專業人才、激勵員工及提昇員工向心力，以期共同創造

更高之公司及股東利益，依據公司法第二六七條及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佈之「發

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以下簡稱募發準則)等相關規定，訂定本公司本

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辦法。 

第二條 發行期間 

於主管機關申報生效通知到達之日起一年內，得視實際需要，一次或分次發行，實際

發行日期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訂定之。 

第三條 獲配資格條件 

(一)以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給與日當日已到職之本公司之全職正式員工為限。 

(二)實際被給與員工及可獲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數量，將參酌年資、職級、工作績 

效、整體貢獻、特殊功績或其它管理上需參考之條件等因素等，由董事長核定後

提報董事會同意。惟具經理人、具員工身分之董事者應先經薪資報酬委員會同意，

獲配員工為非經理人時，應經審計委員會同意。 

(三)本公司給與單一員工依募發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第一項規定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

累計得認購股數，加計累計取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合計數，不得超過已發行股

份總數之千分之三，且加計本公司依募發準則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發行員工認

股權憑證累計給與單一員工得認購股數，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一。 

第四條 發行總額 

發行總額為新台幣 12,000,000 元，每股面額 10 元，共計 1,200,000 股。 

第五條 發行條件 

(一)發行價格：每股新台幣 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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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行股份之種類：本次發行並給與員工之股份為普通股，其權利義務除依第(七)

項規定外，與其他流通在外普通股相同。 

(三)既得條件 

自給與日起算滿一年仍在本公司任職，且於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日當年度考績

甲等以上者，既得 100%股份。 

(四)員工未達成既得條件之處理 

1.自給與日起算三年內自願離職、解雇、資遣、退休、非職業災害致死亡、辦理留職

停薪、轉調關係企業，或個人績效未達考績甲者，其尚未既得之股份，本公司向員

工無償收回。 

2.於既得期間獲配之配股配息：本公司無償給予員工。 

3.既得條件未成就前，員工違反本條第七項、及第八項的規定終止或解除本公司之代

理授權，本公司向員工無償收回。 

(五)下列原因發生時，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依下列方式處理：(含發生繼承時

之處理方式) 

1.因受職業災害致身體殘疾而無法繼續任職者，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於離

職生效日起，本公司向員工無償收回。 

2.因受職業災害致死亡者，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於員工死亡時，尚未既得

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視為全數既得。繼承人於完成法定之必要程序並提供相關證

明文件，得以申請領受其應繼承之股份或經處分之權益。 

3.員工自被給與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後，遇有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等重大過失者，

或向本公司以書面聲明自願放棄被給與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者，公司有權就其尚未

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予以無償收回並辦理註銷。 

(六)對於本公司無償收回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本公司將註銷。 

(七)獲配或認購新股後未達既得條件前股份權利受限情形： 

1.既得期間員工不得將該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出售、質押、轉讓、贈與他人、設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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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其他方式之處分。 

2.既得期間該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仍可參與配股、配息及現金增資認股。 

3.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後，應立即將之交付信託且於既得條件未成就前，員工不得

以任何理由或方式向受託人請求返還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八)其他約定事項：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交付信託期間應由本公司全權代理員工與股票信託機構進行(包括

但不限於)信託契約之商議、簽署、修訂、展延、解除、終止，及信託財產之交付、運

用及處分指示。 

第六條 簽約及保密 

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員工，應遵守保密規定，除法令或主管機關要求外，不得洩

漏獲配股份之數量及所有相關內容。員工若有違反之情事且經本公司認為情節重大

者，對於尚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該員工立即喪失受領股份之資格，

本公司有權得無償收回其股份並辦理註銷。 

第七條 其他重要事項 

(一)本辦法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超過二分之一同意，嗣後如因

法令修改、主管機關審核要求或客戶觀環境改變而有修正之必要時，授權董事長

修訂本辦法，嗣後再提董事會追認後始得發行。 

(二)員工未達既得條件前，於本公司股東會之出席、提案、發言、表決權及其他有關

股東權益事項皆委託信託保管機構代為行使之。 

(三)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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